
 
 

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四條、第三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保險業符合

一定條件者，得於每年

六月底或十二月底前向

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後，

對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所列之保

險商品得改為以備查方

式辦理。 

前項所稱一定條件

者，於適用第十六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所列之保

險商品，係指： 

一、最近一年自有資本

與風險資本之比率

達保險法第一百四

十三條之四第二項

第一款所定資本適

足之法定標準一點

二五倍以上。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遭

主管機關重大裁罰

及處分措施或因違

反保險商品送審規

範受主管機關處分

者。 

三、最近一年內未因違

反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規定受主管機

關處罰鍰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 

四、最近一年內於財產

保險業不含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之自留

第二十一條  保險業符合

一定條件者，得於每年

六月底或十二月底前向

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後，

對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所列之保

險商品得改為以備查方

式辦理。 

前項所稱一定條件

者，於適用第十六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所列之保

險商品，係指： 

一、最近一年自有資本

與風險性資本比率

達百分之二百五十

以上。 

二、最近一年內未有遭

主管機關重大裁罰

及處分措施或因違

反保險商品送審規

範受主管機關處分

者。 

三、最近一年內未因違

反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規定受主管機

關處罰鍰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 

四、最近一年內於財產

保險業不含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之自留

業務綜合率百分之

九十以下；於人身

保險業第二十五個

因應接軌保險業新一代清

償能力制度，自有資本與

風險資本之比率計算基礎

將有不同，為利制度銜接

，爰將第二項所定一定條

件應符合之最近一年自有

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之標

準，由現行百分之二百五

十以上修正為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二項第

一款所定資本適足之法定

標準一點二五倍以上。 



 
 

業務綜合率百分之

九十以下；於人身

保險業第二十五個

月基本保額之繼續

率百分之八十以上

。 

五、最近一年公平待客

原則評核結果為財

產保險業或人身保

險業前百分之三十

。 

六、最近一年內所有送

審保險商品之實際

簽署人員，其僱用

全職之專業資格證

照簽署人員占簽署

人員比率百分之七

十五以上。 

七、最近一年內保險業

配合政府政策需要

開辦保險商品，或

推動社會公益工作

，績效卓著。 

第一項所稱一定條

件者，於適用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所列之保

險商品，係指： 

一、符合前項規定之一

定條件者。 

二、最近一年人身保險

安定基金差別提撥

率之風控長與內部

風險模型評等達第

一級。 

第二項第二款所稱

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係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處理違反金融法令重

月基本保額之繼續

率百分之八十以上

。 

五、最近一年公平待客

原則評核結果為財

產保險業或人身保

險業前百分之三十

。 

六、最近一年內所有送

審保險商品之實際

簽署人員，其僱用

全職之專業資格證

照簽署人員占簽署

人員比率百分之七

十五以上。 

七、最近一年內保險業

配合政府政策需要

開辦保險商品，或

推動社會公益工作

，績效卓著。 

第一項所稱一定條

件者，於適用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款所列之保

險商品，係指： 

一、符合前項規定之一

定條件者。 

二、最近一年人身保險

安定基金差別提撥

率之風控長與內部

風險模型評等達第

一級。 

第二項第二款所稱

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係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處理違反金融法令重

大裁罰措施之對外公布

說明辦法第二條所稱之

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大裁罰措施之對外公布

說明辦法第二條所稱之

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第二項第六款所稱

專業資格證照簽署人員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一項認可有效期

間為半年。但認可期間

內保險業發生不符第二

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

六款條件者，第一項所

列之保險商品，仍應以

核准方式辦理。 

保險業銷售第三項

所列改採備查方式辦理

之保險商品，應報經董（

理）事會或常務董（理）

事會通過。但外國保險

業在臺分支機構，應經

其在臺負責人同意。 

第二項第六款所稱

專業資格證照簽署人員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一項認可有效期

間為半年。但認可期間

內保險業發生不符第二

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

六款條件者，第一項所

列之保險商品，仍應以

核准方式辦理。 

保險業銷售第三項

所列改採備查方式辦理

之保險商品，應報經董（

理）事會或常務董（理）

事會通過。但外國保險

業在臺分支機構，應經

其在臺負責人同意。 

第二十四條  保險商品銷售

後，保險業應至少每半年

召開一次保險商品管理小

組會議，檢視保險商品下

列事項及應採行因應措施

，並作必要之調整修正： 

一、相關法令遵循。 

二、消費者權益保護，包

括依過去保戶爭議

案件重新檢視評估

保險商品是否對六

十五歲以上之客戶

之權益有不利影響、

是否有未落實商品

適合度之情形，或違

反公平待客原則。 

三、經營策略或潛在影響

現在或未來清償能

(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修正發布條文) 

第二十四條  保險商品銷售

後，保險業應至少每半年

召開一次保險商品管理小

組會議，檢視保險商品下

列事項及應採行因應措施

，並作必要之調整修正： 

一、相關法令遵循。 

二、消費者權益保護，包

括依過去保戶爭議

案件重新檢視評估

保險商品是否對六

十五歲以上之客戶

之權益有不利影響、

是否有未落實商品

適合度之情形，或違

反公平待客原則。 

現行人身保險商品應依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進行保險

商品定價合理性分析，其

附件所列主管機關指定事

項，例如檢視分析假設與

實際經驗之一致性、送審

利潤測試指標等項目，皆

屬技術性與細節性事項。

為使保險商品定價合理性

分析規範得即時調整，以

協助保險業順利接軌保險

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

爰修正第一項第五款文字

，明定應依主管機關規定

分析方式辦理。 



 
 

力。 

四、資產負債配置允當性

，另保險期間超過一

年之人身保險商品

應含資產配置計畫

執行情形。 

五、保險商品定價合理性

分析，應含費用（率

）適足性。人身保險

商品應另依主管機

關規定分析方式辦

理定價合理性分析，

倘有因實際經驗發

生率惡化致費率不

適足者，或因實際經

驗發生率改善致費

率偏高者，均應研擬

具體之因應措施。 

六、各類商品集中度風險

分析。 

七、主力人身保險商品之

送審精算假設（包含

保險單脫退率及新

錢投資報酬率）與銷

售後實際經驗之差

異，達主管機關所定

偏離程度較大者。 

八、汽車保險（不含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及火

災保險商品費率檢

測調整計畫之執行

情形，且其費率調整

期間不得逾五年。 

九、財產保險商品經驗統

計資料之建立及費

率檢討調整執行情

形。 

十、保險商品銷售額度之

三、經營策略或潛在影響

現在或未來清償能

力。 

四、資產負債配置允當性

，另保險期間超過一

年之人身保險商品

應含資產配置計畫

執行情形。 

五、保險商品定價合理性

分析，應含費用（率

）適足性。人身保險

商品應另依附件所

列分析方式辦理定

價合理性分析，倘有

因實際經驗發生率

惡化致費率不適足

者，或因實際經驗發

生率改善致費率偏

高者，均應研擬具體

之因應措施。 

六、各類商品集中度風險

分析。 

七、主力人身保險商品之

送審精算假設（包含

保險單脫退率及新

錢投資報酬率）與銷

售後實際經驗之差

異，達主管機關所定

偏離程度較大者。 

八、汽車保險（不含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及火

災保險商品費率檢

測調整計畫之執行

情形，且其費率調整

期間不得逾五年。 

九、財產保險商品經驗統

計資料之建立及費

率檢討調整執行情



 
 

追蹤情形。 

十一、保險商品再保險安

排有效性之分析，銷

售後倘未具有效性

者，應研擬具體之因

應措施。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 

保險商品銷售額度

達預警值或銷售限額時

，保險業應即時召開保

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討

論應採行之因應措施。 

依前二項保險商品

管理小組會議所為之處

理，應提報最近一次董（

理）事會。 

保險業每年應定期

向董（理）事會提報保險

商品銷售後對公司財務

、業務及清償能力影響

之整體評估報告。 

形。 

十、保險商品銷售額度之

追蹤情形。 

十一、保險商品再保險安

排有效性之分析，銷

售後倘未具有效性

者，應研擬具體之因

應措施。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之事項。 

保險商品銷售額度

達預警值或銷售限額時

，保險業應即時召開保

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討

論應採行之因應措施。 

依前二項保險商品

管理小組會議所為之處

理，應提報最近一次董（

理）事會。 

保險業每年應定期

向董（理）事會提報保險

商品銷售後對公司財務

、業務及清償能力影響

之整體評估報告。 

第三十二條  本準則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

月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二

十四條自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九

年三月三十日修正發布

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第二十一條之一第

二項自一百十年一月一

日施行；一百十一年三

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

第六條、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自一百十一年十月一日

第三十二條  本準則除中

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一

月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二

十四條自一百零七年一

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九

年三月三十日修正發布

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第二十一條之一第

二項自一百十年一月一

日施行；一百十一年三

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

第六條、第二十二條、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自一百十一年十月一日

按本次修正發布之第二十

四條係於一百十二年十二

月十八日修正並定於一百

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之第

二十四條條文上再行修正，

爰明定本次修正發布之第

二十四條條文自一百十三

年七月一日施行。 



 
 

施行；一百十二年十二

月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

四條、第七條、第八條、

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

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七

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

九條，自一百十三年七

月一日施行；一百十三

年○月○日修正發布之

第二十四條自一百十三

年七月一日施行外，自

發布日施行。 

施行；一百十二年十二

月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

四條、第七條、第八條、

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

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七

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

九條，自一百十三年七

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 

 

  



 
 

附件（修正後） 

 

修正說明： 

一、本附件刪除。 

二、本附件所列事項屬技術性與細節性事項，為使相關事項得依保險業執行情形適

時調整，以利接軌保險業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爰刪除本表，並修正為依主管

機關所定分析方式辦理。 

  



 
 

附件（修正前） 

人身保險商品定價合理性分析 

有關「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列人身保險商品

定價合理性分析（含費用（率）適足性）之分析方式如下： 

一、費率適足性分析： 

（一）非利率變動型商品： 

    1.檢視分析假設與實際經驗之一致性： 

    (1) 淨利邊際利潤測試所採最佳估計評估假設與參採實際經驗/準備金適足性測

試假設所決定最佳估計假設之一致性分析。 

精算假設項目 
淨利邊際利潤測試 

商品送審假設 擬定之最佳估計假設 

投資報酬率/折現率   

死亡率   

脫退率   

罹病率   

費用率 
佣酬與支給   

其他   

其他（請說明）   

    (2) 合約服務邊際利潤測試（CSM對保費現值總和之比率）所採最佳估計假設與

參考實際經驗/負債公允價值評估案（折現率除外）所決定最佳估計假設之

一致性分析。 

精算假設項目 
合約服務邊際利潤測試 

商品送審假設 擬定之最佳估計假設 

投資報酬率/折現率   

死亡率   

脫退率   

罹病率   

費用率 
佣酬與支給   

其他   

風險調整   

其他（請說明）   



 
 

    2.如假設不具一致性，應重新評估商品開辦報局送審利潤指標。 

項目 淨利邊際利潤測試假設 
合約服務邊際利潤測試

假設 

原商品送審假設   

本次

評估 

變動 

投資報酬率/折現率   

死亡率   

脫退率   

罹病率   

費用率   

風險調整 NA  

其他（請說明）   

本次最佳估計假設之下   

公司利潤目標   

（二）利率變動型保險商品：檢視分析宣告利率會議相關評估結果。 

二、費用適足性分析（若非排除適用之性質特殊保險商品）： 

依照人身保險業辦理費用適足性檢測自律規範提出檢視說明及差異分析。 

三、依照檢視結果提出應採行因應措施，並作必要之調整修正： 

如測試結果顯示費率不適足時，應分析導致不適足之原因、建立具體可行之改

善措施及相關控管機制；如為一年期保證續保（非保證費率）以及長年期醫療

保險商品（採費率調整機制）者，應提出具體可行之調整費率機制（含費率之

調升或調降）。 

 

 


